
1  

簡單學費減免計算機 

聖保羅書院 

學費減免計劃及助學金計劃 

 

本校設有完善的學費減免計劃及助學金計劃，供有需要的家庭

申請。 

                                 

 

 

 

 

 

 

 

 

 

 

(A) 學費  

2025至 2026 年度學費為港幣 44,000 元。 

(B) 申請學費減免的基本準則 

學費減免的四項組別分配如下：100%減免，75%減免，50%減免及 25%減免（請參

考計分準則）。 

如申請人家庭有多於一名兒子就讀本校小學及中學，而該家庭亦符合減免資格，則

第二名或以外的兒子的學費減免之百分比，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最高為百分之一

百)。 

如申請人的家庭淨資產 (扣除自住居所的淨資產值後) 超出港幣 400,000 元，所超過

的數額的百分之二，將會計算入申請人經調整後家庭平均每月總收入之內。 

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人士可獲全費減免。 

申請者如獲發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學生車船津貼計劃的資助， 

亦可申請直接資助計劃學費減免。合資格申請者獲發的學費減免不會少於學生資助

辦事處計劃的資助。 

 

 

(C) 申請程序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妥申請表，並附上有關證明文件副本，於指定日期當日或之前交

回本校審閱，本校亦會就所有申請進行抽樣檢核。2025至 2026 年度學費減免申請表

可於校務處索取，申請者亦可於學校網頁下載。 

(D) 截止申請日期 

所有申請人必須於指定日期當日或之前將已填妥的申請表及有關的證明文件交回校

務處，逾期無效。 

(E) 本校保留隨時檢討有關之規例和方針的權利。 

   

 

 
 

 

 

 

中文版本 English version 

中文版本 
English version 

http://www.spc.edu.hk/upload_files/editor_image/reckoner_chi_2020-2021a.pdf
http://www.spc.edu.hk/upload_files/editor_image/fee_remission__chi_2020-2021.pdf
http://www.spc.edu.hk/upload_files/editor_image/fee_remission__chi_2020-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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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助學金計劃 

本校亦發放助學金予學費減免的同學。設立助學金旨在資助同學在學習方面的支出

或資助同學參加由學校核准或安排的課外活動。 

每名合資格申請者最高可獲助學金港幣 8,000 元正。實際金額將按獲學費減免額

計算，分兩期發放。表列如下： 
 

學費減免額 每學年可獲資助 (港幣) 

全免 8,000 

75%減免 6,000 

50%減免 4,000 

25%減免 2,000 

 
(G) 學生如家庭遭逢變故令財政狀況改變，該家庭亦可在學期中任何時候申請減免學

費。校方將根據所遞交之文件酌情減免申請人的學費。 

(H) 申請人可就學費減免申請失敗或不滿學費減免幅度提出上訴，惟上訴必須以書面

形式向本校校長提出。 

(I) 如有任何關於學費減免或助學金計劃之垂詢，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 

（2546-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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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準則 

1. 本計分準則是用以評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申領 2025/2026年度學費減免的資格。分

數按家庭收入及家屬兩方面計算。 

 
2. 得分制^ 

(I) 調整後家庭平均每月收入 

 
調整後家庭平均每月收入指： 

 
申請人的家庭在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之 12 個月內已收取或 

可收但仍未收的薪金、津貼及其他收入† ，除以 12 

 

加 

申請人的家庭淨資產 (扣除自住居所的淨資產值後) 超出港幣 400,000 元的

餘額的 2% 

 
減 

自住居所每月租金或自住居所樓宇按揭每月還款，上限為港幣 14,000 元 

 
^ 此得分制需要時會由校方修訂。 
† 家庭成員總收入包括申請人及配偶的全年收入，與申請人家庭同住的未婚子女全年收入
的 30% (如適用)，以及親友給予的津助（如適用）。 

 

調整後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港幣﹞ 分數 

0 – 20,000 20 

20,001 – 24,000 16 

24,001 – 28,000 12 

28,001 – 32,000 8 

32,001 – 36,000 6 

36,001 – 40,000 4 

40,001 – 42,000 2 

42,001 – 44,000 0 

44,001 – 46,000 -1 

46,001 – 52,000 -2 

52,000 – 58,000 -3 

>58,000 *不符合資格 

*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超越上限（即港幣 58,000 元）的申請人，將不符合申

請減免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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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分準則 (續) 

 

(II) 單親家庭 

 得分 

申請人為單親家庭 2 

 
(III) 家屬＃

 

 

家屬 每名家屬得分 

申請人的配偶 1 

受供養的父母 1 

受供養的子女（包括申請學生）：  

就讀聖保羅書院小學及中學 3 

就讀全日制高中課程 

（中四至中六及全日制毅進文憑或 

相等課程） 

 

2 

接受至學士學位程度的全日制教育 

〔包括學前及小學至初中（小一至
中三）教育、職業訓練局、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及專上院校的課程等〕 

 

1 

 
就讀晚間/非全日制/特殊訓練課程
或沒有上學 

未滿 18 歲 

(在 2007年 9 月 1 日
或該日之後出生者) 

18 歲以上 

(在 2007年 9 月 

1 日之前出生者) 

1 0 
 

＃ 
所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不包括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的家屬都不會得
分。 

 
3. 減免幅度 

 

得分 學費減免額 

20 分或以上 全免 

13 分至 19 分 75% 減 免 

8 分至 12 分 50% 減 免 

1 分至 7 分 25% 減 免 

低於 1 分 無 

 


